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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天命观是商周时期国家治理最为重要的政治观念之一。 观念中的授命者是上帝或天帝,受
命对象则是封建原初政体下各级内外服贵族臣工,天命观由此成为维系商周王朝政治的意识形态。 商周鼎

革之际国家治理模式的“损益”赋予了天命观具体内涵与阶段性特色,不仅涵盖新旧王朝鼎革的神圣性、正
义性、正统性和正当性,还包括以王权为中心的商周各级贵族协助天帝治理下民的“彝伦攸叙”的内容。 商

周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政治合法性构建形成的天命观,是一种“旧邦新命”之变而非“剧变”。 它经东周诸子的

理论总结,进而成为战国秦汉以降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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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命观不仅源自商周时期的天帝信仰,而且也

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思想观念

之一,素为学界关注。 然而,关于商周时期国家治

理基于政治合法性构建形成的天命观念,仍存有天

命授受主体及具体内涵等诸多学术疑案值得研究。
其中,学界所聚焦的周代天命观与商代以帝神信仰

为主的天命观渊源嬗变关系尤待深入。 一言以蔽

之,包括天命观在内的商周政治文化演进关系是一

种继承基础上的扬弃,是商周早期王朝国家治理

“损益”而非“剧变” 模式的重要学术个案,亟需从

学理上对商周早期王朝国家治理中的天命观进行

长时段的考察。
一、以帝为天:商代天命观念的表达及其政治

意义

古代中国的天命观念至迟可溯源至商代,这一

观念在甲骨文里主要通过“帝”神或谓“上帝”神来

表达。①“帝”,甲骨文写作“ ”、“ ”、“ ” 等,是
商代最为重要的神灵之一。 商代的上帝神有着广

泛的职能,可控制自然界的雨、雷、雹、风、云;可影

响农业收成,或令“雨足年” “足雨”或降旱等;还能

影响政治,如城邑安危、战争胜负、商王福祸等。②关

于商代上帝神的本质,学术界多从字形分析入手,
形成了“花蒂说” ③ “束薪说” ④ “通嫡说” ⑤ “通谛

说” ⑥“偶像说” ⑦ 和“北极星说” ⑧ 等多种说法。⑨ 实

际上,商代的上帝神不仅是神灵体系中的重要神

祇,还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从政治理性视角来

看,商代的上帝神信仰是一种王朝宗教,是商族实

现以“大邑商”为核心的复合制国家政治合法性塑

造的重要路径。⑩

其一,从神灵体系看,上帝神凌驾于祖先神与

自然神之上,是商代的至上神。 学界普遍认为,商
代的神灵体系分为上帝神、祖先神与自然神三种类

别。其中,上帝神的地位高于祖先神。 卜辞记载:
(1A)贞:咸宾于帝。
(1B)贞:咸不宾于帝。
(1C)贞:大甲宾于咸。
(1D)贞:大甲不宾于[咸]。
(1E)甲辰卜, ,贞:下乙宾于[咸]。
(1F)贞:下乙不宾于咸。
(1G)贞:大[甲]宾于帝。

·3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1H)贞:大甲不宾于帝。
(1I)贞:下乙[宾]于帝。
(1J)贞:下乙不宾于帝。 (《合集》1402 正)

上述辞例中的咸为成汤,大甲、下乙也均为商人祖

先神。 宾为配,宾祭主要围绕上帝进行,其祭祀可

以使下土商王表达对上帝的敬畏之情和祭祀诚意,
通过能升天的先王转达给上帝。 从“大甲、下乙宾

(不宾)于咸”及“祖先神宾(不宾)帝”的辞例可以

看出,上帝神的地位高于祖先神。 卜辞记载可与传

世文献相互印证,例如:
(2)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

武汤,正域彼四方。

(3)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4)王司敬民,罔非天胤。

引文(2)与(3)均属《诗经·商颂》,学界普遍认为

《商颂》为西周时期诗作,至春秋时期宋国以雅颂的

形式加以润色。 引文(4)系《尚书·商书》,为周初

整理的商代文献,又经过东周时人润色而成。 这些

传世文献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商代的思想。 从上引

文献可知,在商人的精神世界中,商族以及以商为

首的诸邦成员均为上帝神所生,并受上帝神之命,
“正域彼四方”。

上帝神的地位也高于自然神。 卜辞中常见上

帝神命令某自然神,使其行使自然之力,例如:
(5)贞:今一月帝令雨。 (《合集》14132 正)
(6)[贞]:帝其令[雷]。 (《合集》14130 正)
(7)丁丑卜,争贞:不雹,帝隹其。
丁丑卜,争贞:不雹,帝不隹。 (《合集》14156)
(8)……翌癸卯帝不令风。 夕 。
贞:翌癸卯帝其令风。 (《合集》672 正)

可见,上帝神可以命令“雨” “雷” “雹” “风”等自然

神。 《合集》14227 记载“燎于帝云” 是商人对自然

神———“云”的祭祀。 但在“云” 前加“帝” 字,说明

“云” 也为“帝” 所驱使。 除“雨” “雷” “风” “雹”
“云”等具象的自然神外,商人的宗教思想中还有四

方神的观念。 卜辞载:
(9) □酉,[贞] ……辛……酒……四方……

(《合集》34143)
(10) 庚戌卜,宁于四方,其五犬。 (《合集》

34144)
虽然四方神的名字,卜辞有不同的记述,但依据卜

辞辞例,四方神的地位高于风、雨等自然神:
(11)叀甲其宁风。
叀乙宁雨。
癸未卜,其宁风于方,又雨。 (《合集》30260)
(12) 囗 丑 鼎 [ 贞]: 其 宁 雨 于 方。 (《 合 集》

32992 正)
可见,商代上帝神的地位高于自然神。 不仅如此,
在商代的宗教思想中存在着上帝·四方神·风雨

等自然神的等级差异。 综之,商代上帝神的地位高

于自然神与祖先神,是商族及以商族为核心的诸邦

至上神。
其二,从政治理性层面看,商代的上帝神虽然

不是商族的祖先神,却与商人有着密切关联,与商

人有着拟血缘的关系。 上帝神不是商族真正意义

上的祖先神,其最为重要的证据是商代的上帝神并

不享有祭品,这与祖先神动辄享有数百牲的祭祀

盛况大为不同。 在先民的精神世界中通常遵循着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的祭祀传统,可见商代

的上帝神绝非商族真正的先祖。 即便如此,商人与

上帝神建立了密切的拟血缘关系,以此彰显作为统

治者的正统性。 上引(1)中,商人将上帝神纳入祖

先神的系统之中,通过对祖先神的宾祭来表达对上

帝神的敬意。 引文(2)与(3)更明言商人乃是上帝

神所派生的。 此外,有专家指出“帝”字的本义即为

“嫡”,以此表明商人为上帝神的嫡系后代。商人既

宣扬“罔非天胤”,建立诸邦成员与上帝神的拟血缘

关系———其本质是将诸邦普遍纳入上帝神信仰中

来,又强调自身的“元子”地位, 并受上帝之命,统
治王朝天下。

商人既十分清楚上帝神不是自己的祖先神,又
强化与至上神帝的拟血缘关系,在诸邦内形成了

“上帝·元子(商王、商族) ·子(其他诸邦成员)”
的意识形态, 这是商代王权与神权相互交融的

体现。
其三,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看,商

代以帝为核心的神灵结构实际上是商的王朝政治

结构在宗教领域的投射,以帝神信仰为代表的商代

天命观念正是商代复合式国家结构下政治运行的

实际体现。
据上文,上帝神的地位凌驾于祖先神与自然神

之上,而作为至上神的帝也如同商王一样拥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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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庭”和“臣”。 卜辞中虽未见“帝庭”,但在传世

的周初文献《尚书·金滕》中却有“命于帝庭”的记

载,可补甲骨卜辞中商代“帝庭” 的阙略。 在“帝

庭”中,上帝神麾下还有众多的“帝臣”:
(13A)于帝臣,有雨。
(13B)于 宗 ,有雨。
(13C)于 宗 ,有雨。 (《合集》30298)
(14)王又岁于帝五臣正,隹亡雨。 (《合集》

30391)
(15) 贞:其宁秋于帝五丰臣,于日告。 (《屯

南》930)

从卜辞(13)可知,帝有“帝臣”,且与 、 等祖先神

同列,可见“帝臣” 也当由商人的祖先神担任。 从

(14)与(15)可知,“帝臣”中有一个专属称谓为“帝

五臣”或“帝五丰臣”,前贤认为“丰”即“工”,卜辞

还有“帝五丰” (《合集》34149)的记载。 这五臣、五
丰(工)、五丰(工)臣,应该是由风、云、雨、日及四方

五个自然神担任。 除了“帝臣” “帝工”之外,上帝

神还有“帝史” (《合集》 35931)、“宗正” (《合集》
38230)等帝臣,这些帝臣大抵也是由自然神与祖先

神所担任的。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

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 

上帝神与诸帝臣所构成的“帝庭”,实际上是商王朝

王权政治结构的宗教投射。 商王朝已经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官僚系统,周初文献《尚书·酒诰》中总结

商代官僚制度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
居。” 卜辞也记载了卿事 (《 合集》 37468)、多尹

(《合集》23560)、太史寮(《合集》 36423) 等内服官

员和侯(《合集》3286)、伯(《合集》6987 正)、田、亚、
任(《合集》32992 反)等外服诸侯。 这些“王臣”与

“帝臣”对应,突出了商王权力的至上性。
其四,从具体的政治实践看,商人充分利用以

上帝神信仰为表征的天命观念来巩固商王朝的统

治。 《尚书·汤誓》记载了商汤灭夏时的战争誓词,
其中便明确地提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

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致天之罚”。 商汤以上

帝神之名义发起灭夏之战,并建立了商王朝,是商

人受天命而王天下的理据,此亦与前述商人通过上

帝神“元子”的身份进而“正域彼四方”相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以帝神信仰为表征的天命

观念不仅仅体现在王朝鼎革的国运上,还包括都城

迁徙和人才任用等行政决策方面。 《尚书·盘庚》
三篇记载盘庚迁殷前后对民众的讲话,其中多次提

及天命:
(16A)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
(16B)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

先王之烈。
(16C)若颠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
(16D)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

以不浮于天时。
(16F)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

身,迂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
(16E)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 朕及

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其中(16D)“天时”不似商代的概念,而常见于春秋

时期,应为东周用语的润色。 (16A) “恪谨天命”、
(16B)“天之断命”、(16C) “天其永我命”与(16E)
“上帝”一致,都是至上神对于人间政事的影响,因
此这些“天”当是周代的表达,其本质应为“帝”。 盘

庚迁殷前后,遭到了邦族成员的反对,为了顺利执

行迁殷的政策,盘庚以“帝命”为背书,进行政治合

理性的宣扬,即“帝命”、殷先王、高祖之德、民命与

新邑的逻辑关联。 (16F) “予迓续乃命于天” 中的

“天”当指帝庭。 前文已述,商人的祖先神为上帝神

的“帝臣”,他们居于帝庭之中,作为“元子”的商王

可以从帝庭那里为邦族成员们续命。 这个“命”非

谓生命,乃是邦族成员们的政治身份。 盘庚利用以

上帝神信仰为表征的天命观,恩威并用,统一了邦

族成员们的思想,使得迁殷之策得以顺利实施,为
商王朝之中兴奠定基础。

在人才任用上,商王武丁也利用天命观使得地

位较低的傅说得以重用。 《国语》 《墨子》 《吕氏春

秋》《史记·殷本纪》与清华简《傅说之命》都提到

了武丁在梦中得到傅说辅佐,只是清华简中明确提

到傅说辅佐武丁是上帝神的命令。 两人相见时,武
丁问道:“汝来惟帝命?”傅说回答:“允若是。”  有

学者指出,在世卿世禄的商代让身为刑徒的傅说担

任王朝重要官职会有政治压力,因此武丁以梦的方

式通过帝命来实现对傅说的任用。

商代以帝神信仰为表征的天命观是一套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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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上的政治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指向是商人

的统治秩序。 因此,商代的天命观的内涵不仅仅是

商人受命而王天下,傅说等其他内外服官僚以及诸

邦成员也都接受帝命,遵从、协助王朝治理,这是商

代复合制结构下天命观念的特征。 商代天命观的

另一个特征就是伦理性,旧说多以迷信宗教概括商

代的思想特质。 从上文论述来看,商代的天命观只

是在王朝宗教的外衣下具有重人事的伦理性特征,
是一种政治理性的表现。其中,盘庚重“高祖之德”
“恭承民命”以及傅说受帝命都体现了商代天命观

重视人事的特征,这为周人“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奠

定了理性的基础。
综上,商代的帝神并不是某个邦族的祖先神,

亦非某一具体的自然神,它凌驾于自然神与祖先神

之上,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本质是以商为核心

的邦国联合体的王朝宗教。 作为统治者,商人以

“元子”的特别身份与上帝神建立了拟血缘关系,以
此宣扬商灭夏的正义性和商王朝政权的正统性,这
是商代天命观念的核心内容。 围绕这一核心,商人

不仅宣扬自己接受天命而王天下,还将内外服官员

与诸邦成员纳入天命神学的框架,并对周代天命观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天、帝同一:商周鼎革与西周天命观念的

形成

商代晚期,随着王权的强化和祭祀方式的转

变,商人的思维观念产生了重大调整。 至商周鼎革

之际,周人将本族信仰的天神与商人的帝神合并,
构建出新的“皇天上帝”信仰,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张

本。 西周天命观念在袭承中发展,形成“损益”式的

新特质。
商人方面,盘庚迁殷尤其武丁以后,王权日益

集中,统治阶层对上帝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尚书·高宗肜日》记载,商人在进行祭祀之时,发
生了“鸣雉”的凶兆,引起商王的惊恐,贵族祖己便

向商王劝进政事,祖己最后说道:“呜呼! 王司敬

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这表明在高宗武丁

或其后,商王朝的统治阶层出现了更多祭祀自己直

系祖先的情况,是商王王权集中的体现。随着直系

祖先意识的强化,商晚期的诸王对抽象的先祖———
上帝神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帝辛时期的青铜器

四祀邲其卣载有“文武帝乙” ,可知殷周之际“帝”

神“由天帝兼摄到了人王”,具有了人王的属性。至

帝辛晚期,权力达到巅峰的商王日益傲慢,放弃了

以上帝神信仰为核心的天命观。 可见清华简《系

年》所载:“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 ,《尚

书·多士》 中周公对殷遗民所说:“自成汤至于帝

乙……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

显于天” 等言辞绝非周人对帝辛的无端指责。
周人方面,其素有天神信仰。 至商代晚期,在

古公亶父的带领下,周人逐渐壮大,成为商的邦国,
逐步接受了商人的帝神信仰。 于是在商周鼎革之

际,周人将“天”神与“帝”神融合,形成了新的至上

神“皇天上帝”。在周初文献中常常能见到周人对

“天帝”的宣扬。 如《天亡簋》记:“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佑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 文王

监在上。”  《尚书·召诰》 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 《多士》 谓:“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
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  等。 与商代的

上帝神信仰一样,周代的天帝信仰也是一种国家信

仰。 不同的是,周人不仅专设“帝籍”祭祀天帝,并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祭祀传统, 周王还以祀典祭礼

的形式将祭祀天帝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彰显

王权的至上。

在“天帝”信仰的基础上,周人在国家治理中以

天命观直接宣扬周王朝这一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其一,以“扬梦”的方式宣扬文武受天命的神圣

性。文武受天命是周灭商而王天下的理论依据,亦
是周代天命观的主要指向之一。 有学者曾整理了

关于文武受命的六种传统观点,即“太姒之梦”、“虞

芮质平”、“赤鸟衔珪”、“受殷王嗣位之命”、周文王

“受商王之命专征伐” 和周文王“受商王之命为西

伯”,考证后认为“赤鸟衔珪”说应为后世附会,亦不

排除为周人的宣传,后三说则与商周之际史事不

符,“太姒之梦” 与“虞芮质平” 两说是周人宣扬天

命的重要文献。 实际上,以往占据主流地位的“虞

芮质平”说只强调了文王为政的公正性,是儒家伦

理政治视角的表述。此说并未提及武王受命,且忽

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商周之际的文武受命乃是受

皇天上帝之命,应有神圣性的表达,而非仅是张扬

正义性。 相较而言,“太姒之梦”说更能体现文武受

天命的神圣性。 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程寤》详细地

揭示了其受命过程。 兹引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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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霸,太姒梦见商廷惟棘,乃

小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 寤惊,
告王。 王弗敢占,诏太子发,俾灵名总祓,祝忻祓

王,巫率祓太姒,宗丁祓太子发。 币告宗祊社稷,祈
于六末山川,攻于商神,望,烝,占于明堂。 王及太

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

简文记述了文王妻太姒做了“吉梦”,王不敢占

卜,通过一系列宗教行为后,才与武王一起“受商命

于皇上帝”。 简文之“皇上帝”,传世本《逸周书·
程寤》写作“皇天上帝”,即文武受命的主体。简文

明确受命者为“王及太子发”,即文武共同受命。 周

人在受命前进行了一系列的仪式,包括“币告宗祊

社稷”,此为祭祀周之祖先神;“祈于六末山川”,此
为祭祀自然神;“攻于商神”,此为类似武乙射天的

压胜之法。 之后,文武才得以受命。 周之文武以

“扬梦” 的方式接受皇天上帝的受命,与前文所述

商王武丁以梦的方式接受上帝所赐贤臣傅说一致,
均揭示了受命的神圣性。 文武受命是周王朝的立

国之基,因此为有周之世所每每传颂,对文武受命

的认同主要目的就是塑造西周王朝的政治合法性。
其二,从恭敬天帝角度对商王帝辛进行批判,

彰显灭商的正当性。 天命观对政权政治合法性塑

造的一个重要层面是身为“小邦周”如何可以翦灭

“大邑商”。 前文所述“文武受命” 是正向的宣扬,
而批判帝辛的昏聩则是反向的理据。 对帝辛最为

系统的批判就是武王克商之前于牧野颁行的战争

誓词。 《尚书·牧誓》记载武王声讨商王帝辛的诸

多罪行,包括怠弃亲族、不敬先祖、任用佞臣、残害

百姓等。 实际上, 武王还多次宣扬帝辛 “ 不恭

天帝”:
(1)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今在商纣,昏忧

天下,弗显上帝。

(2)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
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

邑,敷政天下。

周人宣扬,正是帝辛不恭天帝,并多有罪行,才
导致天帝放弃了对商人的庇佑,命周人“殪戎殷”。
《尚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

厥邦厥民,惟时叙” 、《多士》 “今惟我周王丕灵承

帝事,有命曰:割殷! 告敕于帝”  等均是其谓。 由

此形成了天帝转命于周的局面,即《召诰》所言“皇

天上帝,改厥元子”。 文武受命与批判帝辛“不恭天

帝”,一正一反,宣扬了周人灭商建立新王朝的政治

合法性,这是天命观之于王朝鼎革的层面。 袭承于

商,西周的天命观除了指向王朝建立,还包括王朝

国家治理方面的多重内涵。
其三,将天命与王权、封建制结合,巩固以周邦

为核心的邦国天下秩序。 西周封建等级制下的受

天命者不仅仅是周之文武,还包括周之嗣王和各级

贵族臣工,只是受命内涵有别。商周天命观核心内

容在于要求以周王为核心的各级贵族协助天帝治

理天下国家。 王朝鼎革建立新国家固然重要,而王

朝治理也同样意义重大。 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天命

观既是周代王权的理论基础,也是封建制下各级贵

族协助周王层级为政的依据。 周之嗣王之所以可

以统御王朝,其理论根基在于他们可以继承文武而

受天命。 《尚书·召诰》记载“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当指文武受命,其后又明言“今王嗣受厥命” ,此
“今王”当指周成王,可见周成王能够继承文武所受

的天命。 周厉王于五祀胡钟自铭道:“余小子肇嗣

先王…… 用申固先王,受皇天大鲁命” (《 集成》
00358) ,也表明自己继承先王而受天命。 可见,周
人认为文武受天命而建立王朝国家,而自成王至厉

王的周嗣王也可受天命去治理天下国家。 从金文

中看,至西周康昭以降,周王开始专称“天子”。 将

天命与王权牢牢连接在一起,意味着西周天命观的

核心内涵从文武王受命的王朝鼎革逐渐转向以周

嗣王的王朝国家治理为重。
清华简《厚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天命对周王

朝国家治理的内涵。简文记载厚父答周王之问曰:
(3A)古天降下民,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惟

曰“:其助上帝乱下民之慝。”
(3B)惟时下民共帝之子,咸天之臣民,乃弗慎

厥德,用叙在服。

厚父称“下民”都是天帝的“子”与“臣”,这与

前述商代的“上帝·元子·子”的政治伦理结构是

一致的。 厚父认为天帝“作之君,作之师”的目的就

是让人世间君臣协助天帝稳定下民秩序,由此揭示

了天命之于周王朝国家治理的内涵。 实际上,类似

引文(3A)的表达常见于周代各类文献之中:
(4)古天氐降下民,作之后王、君公,正之以四

辅:祝、宗、史、师,乃有司正、典狱,惟曰“:助上帝乱

治四方之有罪无罪。”

(5)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

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

上述诸多文献的类似表达表明以周天子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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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周代各级贵族乃协助天帝治理下民已然成为

周人天命观念的共识,甚至形成了常用语言。

由于周王朝建立后天命观的内涵逐渐以王朝

国家的治理为重,所以周代天命观不仅要求周嗣王

要效仿文、武王那样受天命,而且还讲求周代内外

服贵族臣工也要效仿各自祖考受天命辅助文、武王

受天命伐商那样协助时王治理政务,以达到 《尚

书·康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时叙”中建邦治民“彝伦攸叙”的国家治

理之效。 例如共王时器的乖伯簋铭文载:
王若曰“:乖伯,朕丕显祖文、武,膺受大命,乃

祖克弼先王,翼自它邦,有共于大命。 我亦弗旷享

邦。”(《集成》04331)
周王称外服诸侯乖伯先祖曾辅佐文武“膺受大

命”并“共于大命”,追溯乖伯祖考历史,无非要求乖

伯效仿其祖考辅助文武王那样来佐助共王为政。
又彔伯 簋记载:“王若曰:……自乃祖考有爵于周

邦,佑辟四方,惠弘天命。 汝肇不坠,余赐汝矩鬯一

卣……”(《集成》04302)铭文记外服诸侯彔伯祖考

也曾“惠弘天命” 有功于周邦,时王因其“肇不坠”
其祖考德行而对其进行赏赐,录伯佑助时王不言自

明。又如属于西周晚期内服贵族作器的单伯昊生

钟记贵族单伯之语:“丕显皇祖烈考,来匹先王,恪
勤大命。 余小子肇帅井朕皇祖考懿德,用保奠。”
(《集成》00082)铭文直接记录了西周贵族单氏表示

要效法祖考 “ 恪谨大命” 那样来佑助时王 “ 用保

奠”。 可见,西周王朝内外服贵族臣工都可受天命

辅助文武王受天下,也可以受天命协助周嗣王进行

王朝政务方面的国家治理。 不仅如此,周人还以此

观念认知始祖后稷作为禹的臣子接受天命。 西周

中期铜器豳公盨铭文记载:“天命禹敷土……生我

王作臣” ,清华简《祭公之顾命》记载:“丕惟后稷

之受命是永厚” ,皆是其证。
其四,与商代天命观念一致,无论是文武受命

建立王朝,还是周嗣王继承天命维系统治,乃至各

级贵族协助周王治理天下子民,西周时期天命观也

呈现重人事的伦理政治特征,并提出“以德配天”的

理念。
德,始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之中,作“ ”,可通

“循”“得”,也有表达伦理道德的含义。 从今文《尚

书·商书》等相关记载来看,商代的“德”更多指向

政治行为。 西周时期,周人强化了天命与德的关

联,成为王朝政治合法性塑造的重要伦理内核。

《尚书·立政》记载了周公对成王的劝谏,其中便以

“用贤”为切入点系统地阐明了“德”、天命与政权

政治合法性的关联。 首先,周公述及夏、商先王和

周之文武在立国及治理时重用贤明,敬奉上帝———
夏王“九德之行”、商汤“用丕式见德”、周文王“克

俊有德”、周武王“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

德”,因此享有了天命。 其次,桀、纣任用佞妄———
“桀德”与“纣德”,致使王朝动荡,上帝便转移了天

命。 再次,周成王要效法文武,重用贤臣,敬祀上

帝———“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这样才能继承天

命。金文中也有诸多“德”与天命关系的记载。 如

何尊“恭德裕天” (《集成》 06014)、大盂鼎“丕显文

王受天有大令(命) ……今我隹(唯)即型禀于文王

正德” (《集成》 02837)、墙盘 “ 上帝降懿德 ……”
(《集成》10175)等,都揭示“德”是周人天命观的重

要内容。 天命与“德”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周王层面,
周王以外的西周一般贵族也可通过“德”而享有天

命。 此可举 2003 年陕西眉县发现的西周晚期单氏

家族青铜器窖藏为例。 其中,逨盘记载:“丕显朕皇

高祖单公,桓桓克明哲厥德,夹召文王武王达殷,膺
受天鲁命,敷有四方。” 又四十二年逨鼎谓:“王若

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唯乃

先圣且考,夹召先王,爵堇大命,奠周邦。 余弗暇忘

圣人孙子,余唯闭乃先且考,有爵于周邦,肆……余

肇建长父侯于杨,余命女奠长父休。’” 两器记载西

周内服贵族单氏祖考受天命辅助文武王受命克殷,
有“爵堇大命,奠周邦”之功,所以单氏及其后嗣不

仅由此可与文武及其嗣王共享天命,而且更重要的

是单氏后嗣要像其祖考“克明哲厥德”那样去辅助

时王相关政事,上述两器器主逨得到周王册命去

“奠长父”即辅佐长父相关事务即为例证。 可见,无
论是周人宣扬文武受命,还是以批判天命批判帝

辛,或是以天命构建周王朝从周王到一般贵族的层

级统治的合法性,都与“德”密切相关,可以说“德”
成为了周人是否受天命的关键。 在周人的观念中,
统治者有“德”是享有天命的前提。 从前文所述来

看,西周时期的“德”既有“桀德”“纣德”等表示“政
治行为”的义涵,也不乏“懿德”等伦理道德倾向的

意义。 实际上,周人宣扬的政治行为意涵的“德”,
大致包括敬奉天帝、任用贤达(《尚书·立政》)、控
制饮酒(《酒诰》)、勤奋为政 (《无逸》) 以及慎罚

(《多士》)等内容,这些政治行为与以伦理道德为

意涵的“德”具有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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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西周时期的天命观以天帝信仰为基础,
其本质上是协助天帝治理好天下子民。 因此,良好

的政治行为与伦理道德———“德”便成为了统治贵

族所必须重视的维度。 周人在封建制的国家治理

模式下,将以周王为核心的各级贵族纳入天命系

统,为文武受命建立王朝、嗣王继承天命进行统治、
各级内外服贵族臣工享有天命协助周王进行王朝

治理提供了合法性。
三、天命未改:周代天命观嬗变与东周“多君”

政权合法性的形塑

西周晚期,王室动荡,诸侯思异,自然灾害频频

发生,有识之士忧心时局,赋诗抒怀,其中多有讽

刺、劝谏之辞,且及天帝,后儒谓之“变雅”。 一般认

为,西周晚期的“变雅”为怨天诗,是质疑天帝信仰

的表达,并据此认为东周以来天帝信仰发生了转

变。究其实际,西周晚期所谓的“变雅”指向的是统

治者们的乱政,并非对商周王朝中天帝信仰的质

疑。周代由于封建制所形成的各级贵族“多君”也

利用天命观为各自的政权寻找合法性,形成了多元

的天命观。

其一,名义上仍为周代诸邦共主的周王室努力

宣扬对传统天命的继承,但也承认“周德”已衰的现

实。 平王东迁后东周王室不仅要直面王畿日狭、财
政困窘、诸侯欲动、夷狄交侵的时局,还要塑造周王

继续为天下诸邦“共主”的政治合法性。 业已衰微

的东周王室何以还能继续“共主”的地位呢? 一个

重要借口就是“天命未改”。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
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 定

王使王孙满劳楚子。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 对

曰:“在德不在鼎。 昔夏之方有德……用能协于上

下以承天休。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商

纣暴虐,鼎迁于周。 德之休明,虽小,重也。 其奸回

昏乱,虽大,轻也。 天祚明德,有所厎止。 成王定鼎

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今周德虽

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实际上就是对周王室

权威的质疑,王孙满则从三个方面予以对答。 首

先,王孙满强调作为王权表征的 “ 鼎” 的根基是

“德”。 其次,以卜筮宣称周享“世三十” “年七百”
的神学式天命。 最后,使“德” 与“天命” 脱钩,称

“周德虽衰,天命未改”。 王孙满的回答是巧妙的。
据上,西周时期天命、德与政权是高度统一的,在周

德已衰的现实面前,只有剥离“德” 与“天命” 的关

联,才能保留天命在周的合理性。 既然天命不以德

为转移了,那又以何为据呢? 王孙满指出了“世三

十”“年七百”的说辞。 实际上,东周贵族常常宣扬

“王系”,周灵王太子晋说:
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

弭……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 厉始革典,十四

王矣。

在周太子晋的认知中,虽然周王室经历了“贪

天祸”以及“厉始革典”等衰乱,但王系是一脉相承

的。 类似的还有卫国彪傒的表述,他说:“后稷勤

周,十有五世而兴。 幽王乱之,十有四世矣。” 据前

文,西周天命观一个重要特征是后嗣王可以继承文

武所受天命,因此强调王系的相承实际上就认可了

东周诸王继承了天命,也就是东周嗣王可以继续在

周德已衰的同时保持天命以维系“共主”地位的政

治合法性。
其二,承袭于西周,除了周王享有天命外,东周

其他各级贵族君主也都宣扬各自的“天命”。 春秋

时期的诸侯受天命之例,如:
(1)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

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教威百蛮,广辟四方。” (《集

成》10342)
(2)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共大命,上下

陟否,擸敬不惕,肈佐天子。 (《集成》06010)
引文(1)为春秋晚期晋国的晋公盆铭文。 铭文记述

了晋国先祖受天命协助周武王拓土开疆的事迹,这
与乖伯簋所载诸侯与周王“有共于大命”的观念一

致。 引文(2)为春秋晚期的蔡侯尊铭文,类似铭文

还见于蔡侯盘(《集成》10171)。 春秋晚期的蔡国已

然处于亡国边缘,铭文依旧宣扬天命不忘“肈佐天

子”,虽为溢美虚辞,仍可见受天命协助周王治理天

下的理念。 再看诸侯受天命之外其他一般贵族受

天命之例。 如春秋中晚期封子楚簠铭文记载:“惟

正月初吉丁亥,封子楚,郑武公之孙,楚王之士,择
其吉金,自作饮簠,用会嘉宾、大夫及我朋友。 虩虩

叔楚,厉之元子,受命于天,万世毋改。”  作器者为

郑国公族,在楚国为士,也自称受天命。 前文已述,
商周时期诸邦成员已被纳入天命体系,所以东周时

期除周王外其他各级贵族受天命的现象并非春秋

时期天命观的下移或谓“泛化”所致,乃是商周一贯

传统。
其三,春秋时期,大邦争霸,周边小国处于朝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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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楚的两难境遇,他们在宣扬天命时不得不兼顾现

实的政治局势,造成了一种春秋时期特有的天命

观。 身邻强楚的曾、蔡二国即为例证:
(3A)曾侯與曰:伯括上庸,左右文武。 挞殷之

命,抚奠天下……
(3B)周室之既卑,吾用燮就楚。 吴恃有众庶,

行乱,西征,南伐,乃加于楚。 荊邦既残,而天命将

误。 有严曾侯,业业厥圣,亲搏武功。 楚命是静,复
定楚王,曾侯之灵……

(3C)余申固楚成,整复曾疆。 择辝吉金,自作

宗彝,和钟鸣皇,用孝以享于昭皇祖,以祈眉寿,大

命之长,其纯德降余,万世是尚。
(3D)曾侯與曰:余稷之玄孙,穆誩敦敏,畏天之

命,定均曾土。

(4)蔡侯申曰:余虽末小子,余非敢宁荒,有虔

不惕,佐佑楚王。 为政,天命是将,定均庶邦,休
有成庆。 (《集成》00210)
引文(3)为近年公布的湖北随州文峰塔曾侯與钟铭

文,其中便多次提及天命。 (3A)作器者提及先祖辅

佐文武获得天命克殷而平定天下,这是常见的诸侯

受命的表达。 (3B) 说明周室衰落,曾国依附于楚

国。 当楚国遭到吴国的残伐,作器者称楚国的天命

将令人堪忧,这是曾人对楚国接受天命的认可。
(3C)与(3D)是曾国对自己长久受天命的期待,并
提及畏天敬德,此与(3A)并属传统的天命观念。 引

文(4)为春秋晚期蔡侯申钟铭文,此蔡侯申与引文

(2)所载为同一人,将两铭文对读,可得到与引文

(3)一致的结论,即“肈佐天子” 与“佐佑楚王” 并

举,此为春秋时期天命观念有所变化的一个重要

方面。
其四,春秋时期贵族“多君”,即各阶层贵族宣

扬天命展现了以周王权为中心的礼崩乐坏时代特

征,是春秋时期天命观的一个重要变化。 例如,春
秋时期的秦国就积极宣扬天命,为自己的发展与霸

权建立合法性:
(5)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绩。 (《集成》

04315)
(6)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公及

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秦公其畯令

在位,膺受大命,眉寿无疆,匍有四方,其康宝。
(《集成》00267)

(7)…… 天命,曰:肇敷蛮夏,極(亟)事于秦,
即服……

引文(5)为秦公簋铭文,(6)为秦公镈铭文,两铭文

表达了春秋时期秦国的天命观念。 两铭文都宣扬

了秦之先祖受天命,后者还强调了秦公自己接受天

命。 秦人宣扬自己和祖先受天命,这并不违背西周

天命观的内涵,但是其表达中未及协助文武或时

王,表露了其张扬霸权之心。 (7)为 1986 年陕西凤

翔南指挥村出土的秦公石磬铭文,系春秋晚期秦景

公时器。 秦景公墓地———秦公一号大墓用周天子

葬仪,秦景公为宣扬“稳固天命”而称“肇敷蛮夏,亟
事于秦”确实彰显了其僭越之意图。春秋时期大国

竞相宣扬天命以争夺霸权,亦获得了“他者” 的认

可。 时人常常称颂“齐、晋亦唯天所授” (《左传》成

公二年)、“天方授楚”(《左传》桓公六年、宣公十五

年)、“晋、楚唯天所授”(《左传》成公十六年)、吴越

亦为“唯天所授” (《国语·吴语》)等,可见诸侯受

天命而霸已成为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内涵之一。
综上,东周各级贵族对天命的表达,既有对殷

商、西周传统天命观的继承,也有所发展。 继承方

面,东周时期的天命观与西周时期一样,周王等各

级贵族都可以继承先祖接受天命,诸多彝铭所载诸

侯对天命观的宣扬并非僭越之举,而是周代天命观

的继承与发展。 变化方面,周王虽然宣扬天命却也

承认周德已衰。 与此同时,无论是小邦从受天命

“肈佐天子”到“佐佑楚王”,还是一些大邦宣扬天

命以争夺霸权,都展现了春秋时期天命政治观念突

破西周传统的新内涵。
结语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提出著名的中国古

代政治文化“殷周变革”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

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 商周天命观念的演变

是否也是如此? 从前文所论来看,无论是从受天命

的主体、客体,还是天命观念的具体政治内涵,天命

观这一商周之变乃是一种继承发展为主要特征的

“损益”之变而非一种政治文化的“剧变”。 首先,从
受天命的主体看,商代以“帝”为天,受命的主体为

上帝神。 西周形成了“皇天上帝”信仰,受命主体为

天帝。 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天帝信仰并没有动

摇,仍为受命的主体。 其次,从受天命的客体来看,
商代受命者既可以为商王,也包括辅助商王治理天

下国家的内外服贵族,甚至诸邦的一般成员也可以

享有天命。 西周时期受命客体主要为文王、武王和

周嗣王以及各级贵族臣工,这一观念一直延续至东

周时期。 最后,从天命观具体政治内涵看,商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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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观在天命神学外衣下已重视国家治理的“人事”,
西周时期的天命观将商代表示“政治行为”含义的

“德”逐渐赋予了与宗法封建等级制相关的伦理政

治内涵,形成了国家治理中“以德配天”和“天命有

德”的天命观念。 东周王权卑微,周王室虽然仍旧

宣扬“天命在周”的王权政治合法性,但霸权兴起后

的秦、吴等诸侯则利用天命为自己的霸权合法性张

目。 总之,无论是从受天命的主体和客体还是天命

政治的国家治理内涵来看,商周天命观演变是一种

如孔子所云三代政治文化的“损益”式之变,而滥觞

于商周王朝基于政治合法性构建的这种天命观历

经东周诸子的理论总结,进而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

天命政治理论学说。

注释:
①今文《尚书·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

黎》等成书较早的传世文献和清华简《参(三)不韦》等新出土

文献中虽多次提及“天”与“天命”,但从商代甲骨彝铭记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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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将“天”与“帝”合一,形成了“天帝”信仰,致使传世文献

中出现了“天”“天命” “天胤”等辞例。 参见晁福林:《说商代

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 年第 3 期。
②关于上帝神的职能可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

华书局,1988 年,第 561~ 571 页;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8~ 61 页。

③详见吴大澂:《字说》,台北:艺文印书馆,1975 年,第 1
页;王国维:《观堂集林》卷 6,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83 页;郭
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3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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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藏甲骨文字考释》 提出,详见[日] 岛邦男: 《殷墟卜辞研

究》,濮茅左、顾伟良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47 ~ 348
页。 徐中舒也持此说,详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

出版社,1989 年,第 7 页。
⑤详见高明:《从甲骨文中所见王与帝的实质看商代社

会》,《古文字研究》第 16 辑,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6 页;裘锡

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

究》,《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第

300 页。
⑥该说以孙诒让《契文举例》 为代表,详见于省吾主编:

《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082 页。
⑦康殷:《文字源流浅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第

499 页。

⑧郭静云:《殷商的上帝信仰与“帝”字字形新解》,《南方

文物》2010 年第 2 期。
⑨日本学者还有“祭器说”“标识说”。 详见[日]岛邦男:

《殷墟卜辞研究》,濮茅左、顾伟良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348 页。

⑩王震中:《中国王权的诞生———兼论王权与夏商西周复

合制国家结构之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
晁福林:《论殷代神权》,《中国社会科学》 1990 年第 1

期;又见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64 页。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 年。 凡下

文引用此书,均简称《合集》,括号内的数字是卜辞在书中的

编号。
胡厚宣:《殷卜辞中的上帝和王帝》下,《历史研究》1959

年第 10 期。
刘桓:《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

《中国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毛诗正义》卷 23,《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影

印本,第 622 页。
《毛诗正义》卷 24,《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影

印本,第 626 页。
《尚书正义》卷 10,《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 年影

印本,第 176 页。
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2016 年

第 3 期。
学术界一般认为,引文所载“天”均为周人思想观念的

掺入,商代以“帝”来表示“天”。
据《合集》 14294 的记载,东方曰析,南方曰夷,西方曰

丨,北方曰勹。 而《合集》14295 记载,东方曰析,西方曰彝,南

方曰 ,北方曰勹。 常玉芝统计其他卜辞中四方神的名字,认
为东方神名为析,南方神为夷,西方神为彝,北方神为。 详见

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07 页。

殷商时期是否祭祀上帝,学界存有争议,主流说法认为

殷人不祭祀上帝。 如董作宾认为“卜辞中全不见祭祀上帝的

记录”(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社编辑委员

会编:《先秦史研究论集》 上,台北:大陆杂志社,1967 年,第
244 页);陈梦家认为除了方帝与帝臣,“绝无上帝享祭的卜

辞”,上帝不享受生物或奴隶的牺牲,不是求雨祈年的对象(陈

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1936 年第 20 期;《殷

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 年,第 580 页);晁福林认为

“帝是不食人间烟火、不享用祭品的天神,很少干预人世间事,
也极少降临”(晁福林:《说商代的“天”和“帝”》,《史学集刊》
2016 年第 3 期)。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 年,第 334 页。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

的初步研究》,《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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